台大職治系獎勵國際學術交流辦法
2006/07/03制訂

1、 因經費有限，以獎勵學生優先，尤其大學部學生，並以出國參與國際學術會議為補助對象。

2、 補助對象含本系師生，以補助未獲其他單位補助之論文為主。若該篇論文已獲其他單位補助，則不予補助。且每篇論文以補助一人為限，第一作者優先。
3、 補助項目包含機票、註冊費、住宿費等，但每人每年以3萬元為補助上限。
4、 每年申請時間為8月31日之前，可於學術會議召開前或後，向經費委員會申請。
5、 經費核銷必須符合醫學院規定，並於學術會議結束獲通過補助後二個月內，完成核銷。

6、 申請表格請參採醫學院或國科會之申請格式。

7、 審查結果由經費委員會於9月底前公布。

8、 以上辦法由學術推廣委員會制訂，修訂時亦然。
